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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鲤市监〔2023〕58 号

泉州市鲤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鲤
城区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2022 年

度年报和经营行为“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市场监管所(组)、各股：

现将《鲤城区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2022 年度

年报和经营行为“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方案》予以印

发，请认真抓好组织实施。

泉州市鲤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 年 8 月 21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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鲤城区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2022 年度年报
和经营行为“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发挥市场监督管理职能，加强对个体工商户和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监管工作，鲤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决定在

全区范围内开展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2022 年度年

报和经营行为“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专项行动，现将方案

制定如下：

一、抽查对象

在我区登记的对已参加 2022 年度年报个体工商户，按

1％比例抽取检查对象；未参加 2022 年度年报个体工商户按

2％比例抽取检查对象；已参加 2022 年度年报农民专业合作

社按 50％比例抽取检查对象；未参加 2022 年度年报农民专

业合作社按 100％比例抽取检查对象。区局各监管业务股根

据其业务领域制定抽查计划，包括抽查对象、抽取比例、具

体检查事项，并指导、跟踪抽查任务实施。各市场监管所（组）

根据辖区实际增加抽查计划、任务。抽查方案（含随机抽取

名单）须在实施前书面上报信用监管股备案。

二、检查对象抽取

此次抽查对象，由区市场监管局通过福建市场监管智慧

应用一体化平台双随机抽查系统统一随机抽取。

三、抽取执法人员

区局将已抽取检查对象的抽查任务派发到相关市场监

管所（组），由相关市场监管所（组）及时通过福建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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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智慧应用一体化平台信用监管模块“双随机抽查系统”

--“主体名单确认”模块进行主体名单确认和执法检查人员

随机选派。

四、抽查内容(以平台显示的检查内容为准）

（一）公示信息检查：

1、行政许可取得和变动信息；

2、生产经营信息；

3、开设的网站或者从事网络经营的网店的名称、网址

等信息；

4、联系方式等信息；

5、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要求报送的其他信息。

（二）登记事项检查：

1、营业执照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

2、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

3、经营期限的检查；

4、经营（业务）范围中无需审批的经营（业务）项目

的检查；

5、住所（经营场所）的检查；

（三）“1+X”专项督查：

对抽查对象中属于宾馆饭店、商场超市 2023 年 1-6 月

的相关经营行为开展“1+X”专项督查。

五、组织实施

（一）明确检查事项和检查要求。此次抽查任务由区局

统一抽取市场主体，各市场监管所（组）负责抽取检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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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组织实施。检查人员要参照《泉州市市场监管系统企业“双

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规程（试行）》规定，明晰抽查任

务、检查事项、检查流程和要求；同时根据本次抽查方案抽

查内容和“鲤城区市场监管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内容，明

确了具体的检查事项和要求，按照清单进行实地检查。

（二）做好“1+X”专项督查工作。对抽查对象中属于宾

馆饭店、商场超市的，按照有关部门要求，对其 2023 年 1-6

月的相关经营行为开展“1+X”专项督查，填写《“1＋X”

专项督查发现问题线索及线索处理情况汇总表》在检查结束

后统一上报信用监管股。

六、注意事项

本次“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自工作方案下发开始至 2023

年 11 月 10 日结束。检查人员要对所匹配的检查对象，明晰

抽查任务、检查事项、检查流程和要求，制定好实地检查计

划。要边检查边处理边公示，在检查结束后尽快综合形成最

终检查结论，做到事实清楚、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检查结果由检查人员录入福建市场监管智慧应用一体化平

台，并统一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确

保检查结果公示率达到 100%，全部检查结果录入和公示工

作要在 11 月 20 日前完成。要依法做好经营异常状态标注和

列入经营异常状态工作，同时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

移交泉州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支队二大队立案查处。检查结

束后各所（组）应于 11 月 30 日前将鲤城区个体户、农民专

业合作社“双随机、一公开”抽查统计台账”和“1＋X”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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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督查发现问题线索及线索处理情况汇总表报送信用监管

股。

附件：1. 2022 年度个体工商户年报“双随机、一公开”

检查事项清单；

2. 2022 年度农民专业合作社年报“双随机、一

公开”检查事项清单；

3. 鲤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主体实地检查记

录表；

4. 鲤城区个体工商户年报“双随机、一公开”抽

查统计台账；

5.鲤城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年报“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统计台账。



抄送：泉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泉州市鲤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8 月 22 日印发


